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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活水重新注入，這是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問題。換言之，對於促進地方的經濟繁榮方式

絕非只有一種，透過直接在該縣市消費，增加主辦縣市的財源，這就能夠讓雪上加霜的觀

光產業找到復甦機會。 

四、今年 10 月 15 日在新竹縣峨眉鄉就有一場由體育署補助，台灣體育總會主辦的健走活動。

體育屬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，應該就民間團體的大型活動，進行相關的了解，並評估對於

觀光、飯店、遊覽車等產業整體的幫助效益，以挽救觀光產業的危機。 

（三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台灣成為血汗勞工的代名詞，影響百

萬勞工權益，長期漠視勞權的結果，就是要勞工拿命來換！

勞基法修正案，勞動部無視勞工工作權益。去年勞保發給職

業病給付 836 人次，較前年增加 79 人次。全國違反勞基法企

業家數高達 8,546 家，涉及 1 萬 5,187 項違法，比去年 2,305
家、4,675 項，暴增 2 倍以上；要求勞動部妥善處理。爰此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成為血汗勞工的代名詞，影響千萬勞工權益，長期漠視勞權的結果，就是要勞工拿命

來換！勞基法修正案，勞動部無視勞工工作權益，據勞工局統計，去年勞保發給職業病給

付 836 人次，較前年增加 79 人次增加 10.4%。全國違反勞基法企業家數高達 8,546 家涉及 1

萬 5,187 項違法，比去年 2,305 家、4,675 項，暴增 2 倍以上。這些數字不是勞動部晚間 444

字就能澄清的，身為幫勞工謀福利的最高主管機關勞動部，難道可以視而不見！勞基法修

正「配套」重點更在對於違反勞基法規定的業主裁罰機制不夠，企業財團才會為所欲為。 

二、根據去年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概況，去年勞保發給職業病給付 836 人次，較前年增加 79 人

次或增加 10.4%。各行業職業病給付以「製造業」247 人次最多，其次為「營造業」192 人

次。分析病因，職業病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病為「腦心血管疾病」（即俗稱過勞死），去

年計 26 人係因此而死亡，占死亡人數 7 成。依勞動部過去 5 年全國企業違法情況，去年 1

年有 8,546 家企業涉 1 萬 5,187 項違法，比去年 2,305 家、4,675 項，暴增 2 倍以上。違法最

嚴重是台灣中油 34 項，包括未給足加班費、投票日上班未給補休或加班費，甚至有勞工連

上班 14 天、17 天被抓包，各被罰 2 萬到 30 萬元。前一年違法最多的華航，今年也高居第

二，主要是讓員工超時加班、假日出勤未給加班費等。 

三、以現行的勞基法，未給足員工加班費，開罰上限是 30 萬，對於大企業、大財團等財力雄厚

的企業來說，根本有恃無恐，國營企業都敢如此，民間公司是不是更可以恣意妄為？台灣

長工時這只是部分有被檢舉的企業，未被檢舉的家數更恐高達上萬家！勞動部用特休假、

一例一休搭配砍國定假日七天假，美其名是將勞工和公務員放假全國一致，用勞工特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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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當作配套，根本是搞不清楚重點在哪？ 

四、勞動部 6 日晚間發出新聞稿澄清表示，「我國勞工年工時已逐年下降」，全時受僱者之每

週經常性工時，低於韓國、新加坡、日本。勞動部表示，我國 2015 年工時雖為 2104 小時

排名第四。問題是通過一例一休後，目前已施行周休二日的勞工，是不是業者可以依法請

勞工出勤，只要給加班費就好。現況已經是過勞，連假日員工的時間都要剝奪。勞動部自

己也知道，台灣受企業文化影響，很多就業者未將休假休完，導致年工時較長。違反勞基

法的業者不怕罰，再加上看得到吃不到特休假？這樣是解決勞工過勞問題，還是增加勞工

過勞問題。 

五、勞動部到底在急什麼？召開公聽會到底是有什麼困難？是勞動部不願意還是黨意侵犯專業

，黨意霸凌民意？關係到百萬勞工權益的草案修正，難道不應該更加嚴謹、更加全面嗎？

對於各種不同職業類別的法定休假型態，做一次的檢討，保障勞工休假權利，這才是長治

久安之道。 

（三十二）本院陳委員其邁，有鑑於現行地方制度法中，僅規定直轄市

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因公死亡或病故者，給予

遺族撫恤金，然對於村（里）長因公受傷、殘廢或死亡者，

卻無任何保障，家屬只能依各縣市所定之「各級民意代表及

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」，領取喪葬互助的八萬元給付，顯有

不足之處，建請行政院儘速訂定全國一致標準，提高互助辦

法中之死亡給付，並編列相關經費至少補助 8 成，提高村里

長因公死亡時之相關保障，對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長余元龍因公外出勘災查報，不幸遇上坍方，慘遭活埋。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表示，村里長相關福利、補助必須根據「地方制度法」由內政部研議處理，內政

部民政司長林清淇則說，村里長非一般公務人員，每個月領取四萬五千元的法定事務費，

雖依法執行公務，也無法適用「公務人員撫卹法」。 

二、內政部民政司長林清淇同時表示，雖然余元龍無法適用公務人員撫卹法，不過現行災害防

救法四十七條已有一般民眾因執行災害防救時發生傷病或死亡等，經地方政府以認定後，

可以比照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給付的規定，將可拿到 3,098,700 元

的死亡撫卹。 

三、由於余元龍同時是土石流防災專員，水土保持局有為每位現役土石流防災專員投保意外險

三百五十萬元，余元龍專員在巡視勘災途中不幸罹難，水土保持局正積極協助家屬向保險

公司申請身故理賠。 


